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1年攝影比賽作業計畫
1、 依據：依本處101年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地區性租稅教育及宣傳活動執行計畫辦理。
2、 目的：為培育下一代正確的納稅觀念，期藉由趣味與創意兼具的宣導活動，以推廣購物消費索取統一發票及租稅為主題，透過照片傳達學童無限的創意並與租稅相關議題結合，以強化國小、國中學生對租稅認識的廣度及深度，達到租稅教育校園宣導之目的。
3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稅捐稽徵處。
4、 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5、 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中、小學學生。
6、 活動網址：www.easytaxgo.com.tw/Photography/
7、 報名時間： 自101年8月16日起至101年10月19日止

8、 報名方式：

參賽者將攝影作品連同報名表如附件1，掛號郵寄(以郵戳為憑) 1005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7-2號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企劃服務科 邱小姐，信封上註明參加「攝影比賽徵件活動」或送至本處企劃服務科。逾期、作品不符規格或資料不全者，概不受理。參加作品每人最多以2件為限。
9、 活動方式：
(1) 分組類別，共兩組
 1.親子國中組

 2.親子國小組
(2) 作品主題
1.符合租稅相關宣導主題的單張作品，任何與「稅」相關聯的
人、事、物皆可自拍入鏡。
2.宣導內容：

(1)購物消費索取統一發票的重要性。

(2)租稅與生活的關聯性。

(3)小心中獎退稅詐騙。

(4)多用網路少走馬路，網路申辦好便利。

(5)多元化繳稅管道。

(6)地方稅優惠稅率宣導。

(7)其他與稅務有關內容。
   (三)比賽方式：
       由本處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，擇優錄取優勝作品。
10、 參賽作品規定
(一)報名表上應填寫個人真實資料，作品稿件上不得書寫或印有
    作者姓名及任何記號，若資料不足或違反規定，將不列入比賽
    評審。該作品須為不曾發表且無任何侵害他人權利之新創作，
    倘有涉及著作權疑慮或糾紛，參賽者須自負一切相關法律責
    任；如事後發現得獎作品有侵害他人權利者，除取消資格外，
    並繳回所有原發之獎勵。
   (二)作品規格：
        1.傳統或數位相機拍攝皆可，將照片沖洗成5×7英吋彩色相
          片，不可裝裱、格放、加色、電腦合成、彩繪、疊片、拷
          貝、組合及連作，違者作品不予評審，並以棄權論。
        2.以傳統相機拍攝者須同時繳交底片；以數位相機拍攝者須
          同時繳交檔案光碟（光碟中需有參賽相片之原始檔及每張
          最少600萬畫素以上之tif或jpg光碟檔案）。參賽作品概
          不退還。

        3.未符合以上格式或規定者視同棄權。

   (三)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，版權歸本處所有，為延伸租稅教育
       及活動辦理成效，本處對參賽得獎作品有展覽及一切非營利性
       使用之權利，且不另給酬勞。
十一、評審方式：

(1) 由本處聘請專業人員2人及本處人員1人組成評審小組，採淘汰刪去評選方式，每組前3名得獎者須由全體評審共識選出。若因參賽作品水準不及給獎標準，主辦單位有權從缺處理。
(2) 評審標準：

     主題相關性25%、構圖及創意50%、技巧及品質25%。
十二、獎勵辦法：

      國中組、國小組，每組錄取前3名、佳作20名

  第1名：每件商品禮券6,000元，每人獎狀1紙。

  第2名：每件商品禮券4,000元，每人獎狀1紙。

  第3名：每件商品禮券3,000元，每人獎狀1紙。
      佳作：每件商品禮券1,000元。
十三、成績揭曉

   (一)101年10月31日前將得獎名單公布於本處兒童網
       (http://www.tpctax.gov.tw/child/index.php)及發佈
       新聞稿公告周知，得獎作品建置於本處兒童網。

(二)得獎作品專函通知得獎者，並請得獎者於101年11月20日前，
       持填妥之領獎收據(附件2)、得獎者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至本
       處企劃服務科領取獎狀及商品禮券(代領人應出示身分證明文
       件)；逾期未領取者，以棄權論。
十四、注意事項：
   (一)參賽者應尊重評審之決定，對評選結果不得異議。

   (二)各獎項所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十五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。
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1年攝影比賽報名表
	參賽組別
	            □親子國小組            □親子國中組

	學校名稱
	
	  班級
	

	參賽學生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年月日
	
	身份證

統一編號
	

	電　話
	
	手機號碼
	
	電子信箱
	

	通訊處
	

	作品標題(20字以內為限)、創作理念　(100字以內為限) 



	·  101年攝影比賽參賽者作品著作權聲明如下：

　　1.本人同意參賽作品得由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自由運用。

　　2.本人同意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主辦單位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所有。

　謹此聲明

著作權聲明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或蓋章)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年       月　　　日

	請將5*7英吋照片貼於背面

　


※所有資料均需填寫

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1年攝影比賽領獎收據
本人參加貴處101年攝影比賽，榮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填入參加組別及名次)，茲領到商品禮券               元整
(請填總數)無誤，特具此據
此致   
臺北市稅捐稽徵處

	學校名稱：
	班級：

	得獎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
	簽名：

	金額：
	身分證字號：

	戶籍地址：


中華民國 101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
附件1





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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